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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民 政 厅 文 件 
 

苏民区〔2021〕17号 

 

关于编制乡镇地名规划的指导意见 

 

各设区市民政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民政局： 

为贯彻《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地名管理服务和地名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6〕

68号），进一步规范乡镇地名管理，提升乡镇地名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乡村振兴，现就编制乡镇地名规划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编制乡镇地名规划，是规范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有利

于加强乡镇地名管理的全局性、系统性、科学性，从源头上把好

地名命名关；是优化地名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乡镇地名

的标准化、规范化、层次化、系列化水平，方便群众出行和社会

交往；是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提升地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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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服务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按照“政府组织、民

政牵头、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大力推进乡镇地名规划编制工

作，为社会提供优质地名公共服务，不断满足群众日常生活和社

会交往需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小城镇建设规划，科

学编制乡镇地名规划。到 2023 年底，实现全省乡镇地名规划全

覆盖。完善乡镇地名标志体系，实现标准地名标志城乡全覆盖。 

（三）基本原则。 

——系统性原则。注重与其他规划相衔接，兼顾不同类型的

地名，合理规划地名资源布局，细化优化现有地名体系，确保与

现状城镇地名环境相协调。 

——前瞻性原则。根据城镇建设的现实和一定时期内的发展

需要，突出规划的服务功能，适当超前规划设计地理实体命名、

更名、调整方案，满足城镇建设发展需要。 

——规范性原则。规划地名名称、编制采词资源应符合地名

法规规范；规划名称、编排结构要兼顾不同种类、不同规模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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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的特点，体现序列化、层次化的要求。 

——特色性原则。充分挖掘地名文化资源，体现规划区域内

自然、历史、经济、地理和文化特征，规划名称、编排顺序应与

地方特色、使用习惯相协调，体现地名规划的本地化特点。 

三、编制主体和对象 

（一）编制主体。可由乡镇作为主体编制规划，也可由县级

民政部门作为主体，通过自行组织编制或者委托第三方集中编制

若干乡镇的地名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或者设区市民政部门，

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编制“全域地名规划”。 

（二）编制对象。乡镇地名规划的对象包括人文地理实体和

重要自然地理实体： 

1. 路、街、巷（里、弄、坊）等名称； 

2. 居民区、大型建筑物（群）和高层建筑名称； 

3. 桥梁、隧道、涵洞、堤坝名称； 

4. 公园、广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旅游度假区、

历史古迹、纪念地等休闲旅游文化设施名称； 

5. 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6. 其它需要规划的地名。 

四、编制程序 

为提高乡镇地名规划编制质量，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履行

规划编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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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准备阶段 

1. 收集工作资料。根据规划建设部门提供控制性详细规划

等资料，确定地名规划范围和需规划的地名类别、数量和基本情

况，分类编写地名规划方案表。 

2. 分析地名现状。分析现有地名的类别、名称、分布情况，

研究现有地名命名特点和规律，梳理需要规划解决的问题。 

3. 编制地名采词库。收集、整理与地名有关的图录典志、

史志文献等资料，从中选取具有历史、风俗、传统、人口、文化、

地形、水系等人文特点和自然特征的词汇以及村落、古迹、诗词、

典故等其它相关情况，编制地名采词库。地名采词库可采用表格

式，注明所列采词的来历、含义等，以备编制地名规划时选用。 

（二）规划编制阶段 

1. 编写地名规划设计书。设计书内容主要包括：（1）规划

的目的、原则、指导思想、范围、目标等；（2）分析城镇建设发

展目标，确定并列表需要规划的各类地理实体及其数量（含现今

地名）；（3）分析地名使用现状、数量、命名特征及其存在问题；

（4）确定地名空间布局框架，划分地名规划区块；（5）依据布

局框架和区块划分，分析现有地名专名采词、通名使用特征，编

制各类地名专名采词要点和通名使用规范；（6）重要自然地理实

体地名的选用规范；（7）地名标志体系规划；（8）地名文化保护

规划；（9）实施规划的保障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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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成规划草案。按照设计书确定的原则和内容编写地名

规划文本。对纳入规划的所有地理实体名称，分类编制地名规划

方案表。地名规划方案表一般包括地名类别、原有或暂用名称、

级别、位置起止、长宽或占地面积、名称规划方案、含义来历等。

同时，制作地名规划示意图，编写地名规划说明书，形成规划草案。 

3. 开展论证评估。规划方案草案形成后，通过召开座谈会、

社区张贴、网络媒体征集等方式，收集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同时，

组织专家进行评估论证，结合社会公众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

规划送审稿。 

（三）审核报备阶段。乡镇地名规划由编制单位报送县级人

民政府审核。审核通过后，报设区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并及时

向社会公布。 

五、规划实施 

（一）务实推进规划实施。强调地名规划的严肃性，增进社

会对地名规划的认识，督促各乡镇认真履行地名管理职责，指导

各乡镇根据城镇规划建设的开发进度，区别轻重缓急和实际需要，

按照地名规划方案和规定程序开展地名申报工作。 

（二）完善地名标志体系。指导督促各乡镇及相关部门，按

照批准（备案）的标准地名，及时设置标准地名标志、导向标识，

巩固地名规划的成果。推进特色地名文化标志设置，选择纳入保

护名录的村镇、街巷、区片等地名，在醒目位置设立碑牌等，彰



显历史文化内涵。 

（三）定期开展规划修编

镇总体等规划相衔接

5年修编一次。因城建规划调整或规划地名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按照规定程序及时组织地名规划修编工作

地名规划方案及时履行报备手续

六、组织保障 

各地要将乡镇地名规划编制工作纳入民政重点工作内容

定分年度的工作推进计划

培训，建立各级经费保障机制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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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规划修编。与城镇建设、空间发展布局

规划相衔接，建立乡镇地名规划定期修编制度

因城建规划调整或规划地名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

按照规定程序及时组织地名规划修编工作，并按照修编后的

地名规划方案及时履行报备手续，不得随意调整或增删

各地要将乡镇地名规划编制工作纳入民政重点工作内容

定分年度的工作推进计划，加强工作指导与监督检查

建立各级经费保障机制，为规划编制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必

江苏省民政厅

2021年 9月

此件为主动公开） 

江苏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空间发展布局、城

名规划定期修编制度，一般每

因城建规划调整或规划地名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

并按照修编后的

不得随意调整或增删。 

各地要将乡镇地名规划编制工作纳入民政重点工作内容，制

加强工作指导与监督检查，加强人员

为规划编制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必

江苏省民政厅 

月 28日 

月 29 日印发 


